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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生态环境，保障

人体健康，规范和指导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工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的一般性原则、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提出。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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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的一般性原则、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及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包括突发环境事

件），导致的人身、财产、生态环境损害的调查和其他事务性费用的调查。

本标准不适用于因核与辐射所致环境损害的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GB 5490 粮食、油料及植物油脂检验 一般规则
GB/T 16126 生物监测质量保证规范
GB/T 21809 化学品蚯蚓急性毒性试验
GB/T 21814 工业废水的试验方法 鱼类急性毒性试验
HJ 493 水质采样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494 水质采样技术与指导
HJ 495 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630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导则
HJ 25.1 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
HJ 25.2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 710.1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维管植物
HJ 710.2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地衣和苔藓
HJ 710.3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陆生哺乳动物
HJ 710.4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
HJ 710.5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爬行动物
HJ 710.6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两栖动物
HJ 710.7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
HJ 710.8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HJ 710.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中型土壤动物
HJ 710.11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大型真菌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指导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298 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规范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 □□□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NY/T 1669 农业野生植物调查技术规范
NY/T 2714 农产品等级规格评定技术规范
NY/T 398 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技术规范
NY/T 544 猪流行性腹泻诊断技术

http://www.baidu.com/link?url=WMpO6HZDsuvsav0AJfvig1gZ1kNlGNOcbdEHCktK9yoQM8FhE5aoW7C-Mnum5npRrqZMif2BemoIW9rc3vItDVAC7R-GRO785EOz1OG1i1jQy2eSuy8vMO__1-GfEMbV
http://www.baidu.com/link?url=1Ufkz9c5tAfs9gsJ3X7sNWzu0FqhpIbnk4mR2w5FB_AIrpx4_xhvzZHgDHQDciecCkra6jyqa-SdPjhFDiKjFepxMXufrNqd0brlF_pLgdm6zadWWZZSE63p7qE3_l42
http://www.baidu.com/link?url=h79GL_1v1t6aN2jEZtz48kqoV1Abfn8s21Lg7ZT9aNE6_jLHpCfu8ASZJ4y0UH77
http://www.baidu.com/link?url=HG7292Uw2fvxqWEpqFOH_IwSdVH9BlMdYH6TWuNyINwqc1s_Pk6fTQSzqKTtw6bgxjbzqCk7y-r78LAxd1KYo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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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763 猪肉、猪肝、猪尿抽样方法
NY/T 789 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方法
NY 5344 无公害食品产品抽样规范
LY/T 1814 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环办[2014]90号）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 （司法通[2013]14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环境损害 environmental damage

指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导致人体健康、财产价值和生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服务

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

3.2 环境损害调查 environmental damage investigation

指采用科学、系统的调查方法，收集信息和数据，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提供证据支持

的过程。

3.3 环境损害监测 environmental damage monitoring

指通过对影响生态服务功能、环境介质、环境受体的因素代表值的测定，确定环境污

染或生态破坏发生后的环境服务功能、环境介质、环境受体的变化趋势。

3.4 基线 baseline

指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未发生时，受影响区域内人体健康、财产和生态环境及其

生态系统服务的状态。

3.5 人身损害 health damage

指因环境污染导致人的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造成疾病、伤残、死亡等可观察

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

3.6 财产损害 property damage

指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毁或价值减少，以及为保护财产免受

损失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3.7 生态环境损害 eco-environmental damage

指由于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的可

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以及提供生态环境服务的能力的破坏或损伤。

3.8 生态系统服务 ecosystem services

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效益。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

务和支持服务。

3.9 生态受体 ecological receptor

指暴露于环境胁迫下（如污染、生态破坏等）的生态实体，可以是生物体的组织、器

官，也可以是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等。进行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时，应选择一种或几种典

型的、有代表性的生态受体，其受危害的情况可以反映整个生态系统的状况。

3.10 事务性费用 transactional cost

http://www.baidu.com/link?url=pnabRzNSqMC0Q150N4nmQ-7wPZO_3U6j1vlUw2l6zSEV0XxIvDX_BR8NX-x1ZjQAJdASFNeNGO6MkHFvI0X9GoSNXsXmOy548HBGFuAIXDa
http://www.zhb.gov.cn/gkml/hbb/bgt/201411/W020141105395741560668.pdf


— 56 —

指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发生后，各级政府与相关单位为保护公众健康、

公私财产和生态环境，减轻或消除危害，开展环境监测、信息公开、现场调查、执行

监督等相关工作所支出的费用。

4 调查原则

4.1 规范性原则

采用程序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规范调查的行为，由专业人员、有资质的机构运用国家统

一规定的、公认的技术方法进行现场调查、检测、化验，保证调查过程的科学性和客观

性。在调查过程中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样品的采集与运输、样品的分析检测应当按照有关

技术规范开展。

4.2 公正性原则

调查活动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受任何部门和个人因素的干扰。除应

当保密的情形以外，调查活动应当在利益相关方知情的情况下公开进行。参与环境损害鉴

定评估调查工作的人员应当与鉴定评估对象或鉴定评估委托方无利益关系。

4.3 全面性原则

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损害的影响因素较多、因果关系复杂、损害类型多样，环境污染

或生态破坏损害调查应力求严谨周密、不以偏概全，以确保调查数据和结论能够客观反映

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损害情况。

4.4 及时性原则

环境损害调查要求在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发生后尽早介入，尽早开展，及时制定调查

方案和监测计划，及时取得有关资料，开展环境监测，固定鉴定评估所需的数据证据。

5 工作内容与工作程序

5.1 工作内容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人身损害调查、财产损害调查、生态环境

损害调查以及事务性费用调查。

5.1.1人身损害调查

人身损害调查包括遭受人身损害的人员信息调查、人身损害确认信息的调查以及人身

损害量化信息的调查。

5.1.2 财产损害调查

财产损害调查包括遭受财产损害的人员或机构信息调查、财产损害确认信息调查、财

产损害实物量和价值量调查以及清除财产污染的费用支出调查。

5.1.3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包括生态环境基线的确定、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生态受体现状调

查、生态系统功能现状调查、污染清理费用调查、环境修复或生态恢复费用调查。

5.1.4 事务性费用调查

事务性费用调查包括环境监测、信息公开、现场调查、执行监督等费用合理性的判别

与数额的调查。

5.2 工作程序

环境损害调查分为初步调查和系统调查两个阶段，调查的工作程序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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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工作程序流程图

5.2.1 初步调查

初步调查主要开展资料收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并对环境损害情况进行初步的判

断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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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系统调查

系统调查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利用监测分析、问卷调查、人员访谈等方法，对人身

损害、财产损害、生态环境损害、事务性费用开展针对性调查，为损害确认、损害量化提

供证据支撑。

6 初步调查

6.1 资料收集与分析

6.1.1 自然环境背景信息收集

自然环境背景信息主要收集以下内容：

a) 受影响区域的气候气象、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自然环境资料；

b) 受影响区域内环境空气、地表水环境、土壤环境、地下水环境、噪声环境、生态等
所属的环境和生态功能区划。

6.1.2 生态环境质量信息收集

生态环境质量信息主要收集以下内容：

a) 受影响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大气、地表水、土壤、地下水、海水的历史监测数据与
污染物排放记录等；

b) 受影响区域所执行的各类环境标准；

c) 针对主要污染物类型所对应的大气、地表水、土壤、地下水、海水、声环境的应急
监测数据等；

d) 受影响区域的自然生态、农村生态、种群多度、物种生物量、生物多样性、生物安
全及其它生态功能信息。

6.1.3 社会经济信息收集

社会经济信息主要收集以下内容：

a) 受影响区域内人口、交通、基础设施、经济、能源供给、用水等信息；

b) 受影响区域内主要产业构成的历史、现状及发展；主要厂矿及大型构筑物的基本情
况；农业与土地利用现状；

c) 受影响区域内生物、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状况、开发利用方式和强度；

d) 受影响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报告、区域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等。

6.1.4 环境基线信息调查收集

环境基线信息主要收集以下内容：

a) 针对受影响区域的专项调查、学术研究以及其他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状况等相关历
史数据；

b) 针对受影响区域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类型等类似区域，收集
地理、化学、生物数据等相关历史数据。

6.1.5 环境损害信息调查收集

环境损害信息主要收集以下内容：

a) 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的直接或间接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笔

录、视听资料、应急处置情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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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的发生时间、地点、排放方式、排放去向、排放频率、

特征污染物或次生污染物、排放总量等；

c) 受影响区域的遥感数据、航拍照片等。

6.1.6 资料分析

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识别资料中的错误和不合理信息，对于不完整、不确

定信息应在报告中说明。

6.2 现场踏勘

6.2.1 安全防护准备

在现场踏勘前，根据现场的具体情况掌握相应的安全卫生防护知识，并装备必要的防

护用品。

6.2.2现场踏勘范围

以污染源所在区域为主要勘查范围，并根据污染物的迁移途径判断踏勘潜在影响区

域。

6.2.3 现场踏勘的主要内容

现场踏勘主要关注内容包括潜在污染源的现状、周边地区的现状、初步判定可能影响

的区域范围现状、 周边居民点、水源地等敏感点区域现状等。

6.2.4 现场踏勘的方法

现场踏勘阶段对受影响区域的空气、水体和土壤的检测以现场快速检测为主，必要时

进行实验室检测分析。

6.3 人员访谈

6.3.1 访谈内容

包括资料收集和现场踏勘存在的疑问，以及信息的补充和已有资料的考证。

6.3.2 访谈对象

受访者为现场现状或历史的知情人，包括当地政府官员、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人

员、企业或场地所有者以及熟悉现场的第三方，如工作人员和附近的居民等。

6.3.3 访谈方法

采取当面交流、电话交流、电子或书面调查表等方式进行。

6.3.4 内容整理

调查人员应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并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对照已有资料，对其中不完

整、不确定信息进行核实和补充，并在报告中说明。

6.4 初步调查总结

初步调查总结应该判别可能的污染源的位置、类型和污染物排放量，初步判断污染的

范围，初步确定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生态环境损害与事务性费用的发生情况，明确受影

响区域的主要生态服务功能，并对系统调查提出建议。

7 系统调查

7.1 人身损害调查

7.1.1 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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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1 遭受人身损害的个体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住址、监
护人姓名和联系方式等。

7.1.1.2 遭受人身损害的个体的损害类型和程度信息，包括个体发生死亡、损伤、疾病等损
害的诊断和分级，如疾病诊断分级、损伤鉴定分级、死亡诊断等。遭受人身损害的个体对

环境污染物的暴露情况，包括暴露途径、暴露时间、暴露剂量等。

7.1.1.3 调查人群人身损害发生频率如发病频率、患病频率和死亡频率等，及其在人群、时
间和空间上的分布特征。调查人群对环境污染物的暴露情况，包括暴露途径、暴露时间、

暴露剂量等。

7.1.3.4 人身损害价值量化信息，包括因损伤、疾病而发生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
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受害人发生损害前的收入情况、当地居民平均收

入、当地政府的相关赔偿标准等。

7.1.2 调查方法

人身损害调查的常用方法包括问卷调查（访谈）、查阅记录、现场观察、机体测量（体

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生物测量等）、环境测量（既往环境资料的收集分析、环境样品采集

和检测）、统计分析等。

7.1.3 调查要求

7.1.3.1 个体人身损害确认的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造成受害人死亡的，由医疗机构或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明；

b）造成受害人损伤的，由司法鉴定机构按照《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出具鉴定意
见；

c）造成受害人疾病的，由医疗机构依据国内外公认的疾病诊断标准出具诊断证明并提
供医疗记录；

d）虽未发生死亡、伤残或疾病，但为预防人体出现不可逆的器质性或功能性损伤而必
须采取临床治疗或行为干预的，由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材料和医疗记录。

e）鉴定评估机构需对上述个体人身损害的信息进行调查核实。

7.1.3.2 个体对环境污染物的暴露情况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个体水平环境污染物暴露情况的调查，应利用查阅记录、访谈、现场观察、机体测
量和环境测量等多种方法，掌握受害人对环境污染物的既往暴露情况，建立暴露概念

模型，确定主要的暴露途径和暴露时间，综合利用外暴露测量和内暴露测量方法估计

暴露剂量；

b）开展内暴露测量时，应根据环境污染物的毒代动力学和毒效动力学特征，选择适宜
的生物样品（血液、尿液、头发、指甲等）和生物标志物，生物样品的选定、采集、

检测、分析等，参照 GB/T 16126中的相关要求执行。

7.1.3.3 群体人身损害确认的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群体水平人身损害的调查应制定详细的调查方案，选择简单随机抽样、系统随机抽
样、整群随机抽样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确定调查对象；

b）应设定对照组，排除年龄、性别、职业等可能的混杂因素的影响；

c）描述目标人群和对照人群中人身损害（死亡、损伤、疾病）发生频率及其时间、空
间、人群的分布特征，检验目标人群和对照人群人身损害发生频率是否存在统计学显

著差异；



— 61 —

d）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检验人身损害发生频率是否存在空间聚集性。

7.1.3.4 群体水平环境污染物暴露情况的调查要求，参照 7.1.3.2，并检验目标人群和对照人
群的暴露水平是否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

7.1.3.5 人身损害价值量化信息的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受害人收入情况应调查收集受害人收入证明、银行转账记录等；

b）医疗费应调查收集医疗机构收费明细、发票或收据等；

c）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应调查收集各项费用支出明细、发票或收
据等；

d）当地居民平均收入和政府赔偿标准等应调查收集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的正式文件。

7.2 财产损害调查

7.2.1 调查内容

7.2.1.1遭受财产损害的所有人或者机构信息，包括财产所有人（机构）的姓名（名称）、
职业（行业）、财产所有权证明、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证）、联系方式

等。

7.2.1.2财产损害的确认信息，包括房屋、汽车、生产设备、农田、畜牧养殖等财产损毁、
价值减少程度鉴定报告等。

7.2.1.3财产损害的实物量信息，包括：

a) 房屋损毁、农具渔具污染、损毁等财产污损的数量；

b) 畜牧、养殖畜禽鱼类死亡的品种、数量及个体大小；

c) 发生污染、损毁的农田面积、主要作物类型与产量等；

d）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发生前，受影响区域内的农作物产量、养殖畜禽和水产品的产
量，或参照区内的相关产品产量等。

7.2.1.4 财产损害的价值量信息，包括：

a) 受损的房屋、汽车、生产设备等的购买价格、维护成本、当前市场价格、使用年
限、折旧情况和贴现率等信息；

b）受损的经济作物、畜禽牲畜、养殖鱼类、林业树木等的市场交易价格、生产投入等
信息；

c) 受损的生产活动中的原料、材料、燃料、在制品、半成品、成品等信息。

7.2.1.5清除财产污染的支出费用信息，包括农具渔具的清污费用、工厂设备清污检修费
用、防止污染进入生产区域的防护费用、相关人员费用等。

7.2.2调查方法

财产损害常用的调查方法包括人员访谈、资料收集、问卷调查、实验室检测等。

7.2.3 调查要求

7.2.3.1调查人员应收集遭受财产损害的所有人或者机构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人
证）复印件、产权证或所有权证明文件复印件等，并作为调查报告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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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2财产损害确认信息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于已有相关技术文件规定的，如房屋、汽车、生产设备、农田、畜牧养殖等的损
毁或价值减少鉴定等，损害确认信息应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相应的财产损害或价

值减少证明予以确定。

b) 对于其他无相关技术文件规定的，损害确认信息应由调查人员根据《环境损害鉴定
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中规定的损害确认原则结合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确定。

7.2.3.3财产损害实物量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于房屋、汽车、生产设备等财产损毁或价值减少的数量和程度等信息根据损害确
认信息进行确定；

b) 对于经济作物、畜禽牲畜、养殖鱼类、林业树木等产量下降信息，根据受影响损害
发生前 3年内平均产量确定；

7.2.3.4财产损害价值量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房屋、汽车、生产设备等购买价格信息应根据购买发票、收据或其他交易记录确
定；

b) 维护成本应根据原料、维护耗材购买票据、人员工资单等确定；

c) 当前市场价格信息应根据物价部门相关文件或市场调查结果确定；

d) 设备、工具使用年限、折旧信息应根据相关设备说明、审计报告等确定；

e) 受损的生产过程中的原料、材料、燃料、在制品、半成品、成品等信息应根据审计
报告、生产台账、购买使用记录等确定；

f）受损的经济作物、畜禽牲畜、养殖鱼类、林业树木等的市场交易价格应依照当地物
价部门相关文件确定，无相关文件的参照损害发生前 3年内平均市场价格确定。

7.2.3.5清除财产污染的支出费用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清除财产污染的支出费用信息应利用调查问卷（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应针
对不同参与主体（政府、企业、社会机构、个人）设计针对性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应

包括参与主体信息、参与方式、支出项目、支出费用金额等内容；药剂、护具、耗材

等购买发票或购买单据、污染物转运记录、生产设备检修记录、人员工资单等应作为

问卷（表）的附件证明材料；

b) 调查人员对上报数据应进行整理、审核，对于重复申报、非用于清除财产污染的信
息进行剔除，对于不完整、不确定信息在报告中予以说明。

7.2.3.6涉及农、畜、水产品污染监测的，应按照 NY/T 398中的规定执行。农产品质量评
价应按照 NY/T 2714及农产品等级规格系列标准中的规定执行。未制定相关技术标准的，
按照国内外成熟的技术方法执行，并在调查报告中注明。

7.3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7.3.1调查内容

7.3.1.1基线水平信息，包括影响区域环境介质、生物受体、生态系统等的基线水平。

7.3.1.2 环境质量现状信息，包括受影响区域大气、地表水、土壤、地下水、沉积物等环境
介质的质量现状、污染分布情况、污染物浓度水平等。

7.3.1.3生态受体现状信息，包括受影响区域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密度、生物量、物种多样
性、植物体内的污染物含量情况以及主要动物物种死亡率、生长率、繁殖率、种群数量、

密度、生物量、多样性、动物体内的污染物含量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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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4生态系统功能现状信息，包括受影响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珍稀动植物的种群数量、
密度、生物量等。

7.3.1.5污染清理费用信息，包括污染清理工作中产生的设备采购费、设备租赁费、药剂采
购费、耗材采购费、燃料使用费、清理工程费以及其他人员费用等。

7.3.1.6环境修复/恢复费用信息，包括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过程中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设
备采购费、设备租赁费、药剂采购费、耗材采购费、燃料使用费、修复方案设计费用以及

人员费用等。

7.3.2调查方法

生态环境损害常用的调查方法包括人员访谈、资料收集、问卷调查、监测采样、实验

室检测等。

7.3.3调查要求

7.3.3.1 基线水平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通过查阅相关历史档案或文献资料，获得受影响区域环境介质质量、生物受体数
量、生态系统功能等的基线水平；

b) 对于历史档案和资料无法提供基线水平的情况，可选取对照区域，开展环境介质质
量、生物受体数量、生态系统功能等的相关调查监测工作，以此作为基线水平。

7.3.3.2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利用监测采样进行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的，在开展监测采样前应针对污染类型和污染
物性质制定监测采样方案，分析检测方案，质量控制方案和现场防护方案。对于大

气、水、土壤、污染场地、地下水等监测采样方案应按照相关已有技术标准执行；对

于突发环境事件等应急性监测应按照 HJ/T589中的规定执行；对于矿区等特大生态环
境损害区域调查、地下溶洞等复杂条件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等无相关技术导则的情况，

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结合受影响区域特点设计监测采样方案；

b) 调查过程中涉及的样品采样和分析方法应按照 HJ 493、HJ 494、HJ 495、HJ/T 55、
HJ/T 91、HJ/T 164、HJ/T 166、HJ 25.1、HJ 25.2、HJ/T 194、HJ/T 298、HJ/T 373、
HJ/T 397中的规定执行；

c) 数据处理应按照 HJ/T 164、HJ/T 166、HJ/T 91、HJ/T 194、HJ/T 298 中的规定执
行。

d) 分析检测应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关键的样品应送到 2家以上实验室进行
实验室间比对；分析检测方法优先选择国家标准方法，无国家标准方法的检测项目可

参照行业标准方法或国外权威机构颁布的标准方法。

7.3.3.3 生物受体现状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陆生植物具体调查方法参见 HJ 710.1，陆地动物具体调查方法参见 HJ 710.3、HJ
710.5、HJ 710.6等，土壤动物具体调查方法参见 GB/T 21809、HJ710.10等，水生动物
具体调查方法参见 GB/T 21814、HJ 710.8，水生植物具体调查方法参见《生物多样性
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HJ □□□），鸟类的调查方法参见 HJ 710.4等技术
规范；农业野生植物具体调查方法参见 NY/T 1669；

b) 实验室分析检测应按照 NY/T 789、GB 5490、NY 5344、NY/T 763、 NY/T 544、
LY/T 1814、HJ 710.1~HJ 710.11中的规定执行。

7.3.3.4 生物系统功能现状调查应根据生态系统类型确定调查项目，具体方法参照 7.3.3.3节
要求执行，对于无技术规范的情况，调查人员应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信息的收集。

7.3.3.5 污染清理费用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 64 —

a）污染清理费用信息应利用调查问卷（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应针对不同参与主
体（政府、企业、社会机构、个人）设计针对性调查问卷（表）；问卷内容应包括参

与主体信息、污染清理的具体措施支出项目、支出费用金额等内容；设备购买、设备

租赁、药剂购买、燃料购买、耗材购买等发票或购买单据、污染物处置记录、人员工

资单等应作为调查问卷（表）的附件证明材料；

b) 调查人员对上报数据应进行整理、审核，对于重复申报、非用于污染清除的信息进
行剔除，对于不完整、不确定信息在报告中予以说明。

7.3.3.6环境修复/恢复费用调查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对于修复/恢复措施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环境修复/恢复费用信息应根据实际发
生的费用信息进行确定；

b) 对于修复/恢复措施尚未开展的，应对修复/恢复方案进行比选，根据调查人员的专
业知识和经验，综合评估方案的技术可行性、时间和资金要求确定拟执行修复/恢复方
案，费用信息依据拟执行修复/恢复方案进行确定；

c) 对于无法修复的，费用信息应参照《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中虚
拟治理成本或价值等值法所需信息进行确定。

7.4 事务性费用调查

7.4.1调查内容

7.4.1.1采购租赁费用调查，包括为开展环境监测、现场调查、信息公开、执行监督采购或
租赁的现场处置设备、仪器、材料的费用；

7.4.1.2业务、行政、交通费用调查，包括为开展环境监测、现场调查、信息公开、执行监
督而产生的水费、电费、交通运输费用、行政支出；

7.4.1.3其他与公众健康与公私财产保护等相关的工作所支出的费用。

7.4.2调查方法

事务性费用调查主要方法包括人员访谈、问卷调查等。

7.4.3调查要求

7.4.3.1事务性费用信息应利用调查问卷（表）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应针对不同参与主体
（政府、企业、社会机构、个人）设计针对性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应包括参与主体信息、

环境监测、信息公开、现场调查、执行监督的具体措施支出项目、支出费用金额等内容；

设备购买、设备租赁、药剂购买、燃料购买、耗材购买等发票或购买单据、监测记录、现

场工作记录等应作为调查问卷的附件证明材料；

7.4.3.2调查人员对上报数据应进行整理、审核，对于重复申报、非用于污染清除的信息进
行剔除，对于不完整、不确定信息在报告中予以说明。

8 数据的审核

8.1 完整性审核

完整性审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损害信息上报单位是否完整，特别是申请人身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的单位或者
个人的信息是否完整；

b) 样品的检测数量和检测项目是否完整；

c) 调查问卷（表）是否存在漏报情况，填报是否完整；

d) 相关单据和资料信息是否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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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规范性审核

规范性审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样品的保管、运输是否严格遵照相关技术规定；

b) 样品的检测是否严格遵照监测方案和相关技术规定；

c) 信息数据的获取和上报是否符合工作程序和相应规定；

d) 调查问卷（表）的填报是否按照相应的要求进行。

8.3 逻辑性审核

逻辑性审核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 审核报表制度的逻辑关系；

b) 需专家经验判别的逻辑关系审核。

9 数据的分析

调查人员应对损害调查阶段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确定受影响区域关注污染物类型、

浓度水平和空间分布情况，明确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生态环境损害、事务性费用支出的

情况，整理调查信息和分析检测结果，评估分析数据的质量和有效性，对于不完整、不确

定的信息予以说明，对是否需要补充调查进行判断。

10 报告编写

编写《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报告》，提纲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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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报告提纲

A.1 基本情况概述

阐述环境损害事件的基本信息，包括发生时间、地点、起因、经过等；描述事件发生

地周围的自然环境信息、环境质量信息、社会经济信息、环境基线信息、污染源基本信息

等。

A.2调查方案

A.2.1工作目标

明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工作的主要目标。

A.2.2 调查依据

写明调查过程中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等。

A.2.3工作程序

给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的技术路线，明确每一步工作流程。

A.2.4 调查内容

写明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的范围、调查的主要内容以及具体的调查项目。

A.2.5调查方式

明确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过程中用到的主要技术方法、调查组织方式。

A.3调查过程

A.3.1人身损害调查

详细阐述人身损害调查的主要内容和具体项目，调查所依据的标准或条件，调查所采

用的技术方法；详细记录调查过程中确定的人员死亡、伤残、健康受损情况；记录医疗支

出费用、其它特殊损害费用及收入受损情况的调查和统计过程。

A.3.2财产损害调查

详细阐述财产损害调查的主要内容和具体项目，调查所依据的标准或条件，调查所

采用的技术方法；写明调查过程中确定的房屋、畜禽、农田等受损数量、事前水平、

价格等；详细说明财产损失调查、清污费用调查的具体过程。

A.3.3生态环境损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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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介绍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采样布点方案、样品采集过程、现场快速检测及实验室分

析检测过程、数据分析过程等；描述环境质量调查结果、污染清理费用调查结果、动植物

资源调查结果、服务功能调查结果以及基线调查结果。

A.3.4 事务性费用调查

详细阐述事务性费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和具体项目，调查所依据的标准或条件，调查所

采用的技术方法；写明环境监测、安全防护等相关事务性费用支出明细的调查过程；详细

记录费用审核的过程和依据。

A.4 调查结论

针对每一项调查内容，分析调查结果，包括人身损害调查结果、财产损害调查结果、

生态环境损害调查结果以及事务性费用调查结果等，总结得出调查结论。

A.5附件

附件包括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过程中制定的各种勘查路线示意图、采样点位布置

图、调查问卷，调查过程中产生的现场勘查照片、调查记录表、分析检测数据、观测数据,

以及通过调查得到的各种地质和水文地质图件、污染分布图件、费用统计表等。


